
以稿代簽 檔 號 ：

裝

線
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函 （稿 ）

受文者：如正本攔

發 文 日 期 ：十 赛 ％ 國丨° 十 今 1 0 玲 8 曰

發 文 字 號 . 4 大 二 字 第 號 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

地 址 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 辦 人 ：林立青

電 話 ：（02)2361-8577轉477
電 子 信 箱 ：af0415@juciicial.gov. tw

G010428926

主旨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劉鴻志聲請解釋蕙法案，請提供貴院102 

年度訴字第401號建築執$ 事件之全卷，俾供審理之參考， 

請 查 照 。 氣

說明：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^ • 正 本 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

副 本 ：

(廳處室條戳）

第三層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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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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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 中 兩 等 行 政 法 院 函

地 址 ：40246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99號 

承 辦 人 ：莊凌瑜 

電 話 ：（04)22600800#8307 

傳 真 ：（04)22602910

檔 號 ：
保存年限:

受文者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

' 速 別 ：普通件 

裝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發 文 曰 期 ：中華民國104年10月2 8曰 

發 文 字 號 ：中高行鴻檔字第1040000406號 

附 件 ：無

| 主旨：本院102年度訴字第401號劉鴻志建築執照事件卷案，業於

104年2月3日函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，迄未檢還，請查照

; 〇

說明：復貴處104年10月23日處大二字第1040028926號函。

訂 正 本 ：司^院大法官書記處

副 本 :， 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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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稿代音 檔 號 ：
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函 （稿 ）

地 址 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 辦 人 ：林立青

電 話 ：（02)2361-8577轉477
電 子 信 箱 ：af0415@juciicial.gov. tw

受文者：如正本欄 。

速 別 通 ‘ 一 第 1 u 0  _ _ _ »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

主旨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劉鴻志聲請解釋憲法案，請提供貴院102 

年度訴字第401號建築執照事件之全卷，俾供審理之參考，

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本處前於104年10月23日以處大二字第1040028926號函請貴 

院提供旨揭建築執照事件全卷，並經貴院於104年10月28曰 

以中高行鴻檔字第1040000406號函復，該卷業於104年2月3 

曰函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，迄未檢還，合先敘明。

三 、 惟經洽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表示，102年度訴字第401號建築執 

照事件全卷已於近日檢還，爰請貴院提供該卷，俾供本院大 

法官審理之參考。

正 本 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

副 本 ：

(廳處室條戳）

校對 監印 文

圓_|_圓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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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劉鴻志聲請解釋憲法案，請提供貴院102年度訴字第401號建築執照事件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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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 中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函
地 址 ：40246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99號

承 辦 人 ：莊凌瑜

電 話 ：（04)22600800#8307

10048 傳 真 ：（04)22602910

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i24號 電 子 信 箱 ：

I 受文者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

發 文 曰 期 ：中華民國104年 11月1 6曰 

發 文 字 號 ：中高行鴻檔字第1040000437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裝 附 件 ：如文

主旨：檢送本院102年度訴字第401號劉鴻志建築執照事件之全案卷 

; 2宗 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復貴處104年11月11日處大二字第1040030823號函。
， ii 孩

正 本 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

副 本 ：

院長吳明鴻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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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本

發文方式：電 子交換（第 一 類 ，不加密）

司法院秘書長

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 辦 人 ：林立青
電 話 ：（02)2361-8577轉477
電了-信箱：af04l5@ju(iicial.gov.1:w

受文者：内政部
發 文 曰 期 ：中華民國105年 3月2 4曰

發 文 字 號 ：秘台大二字第1050007987號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文

赛 主 旨 ：為本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2258號劉鴻志聲請解釋憲法案， 

請於函到1個月内，就說明二、三所列事項，提供卓見及相 

關資料惠復，俾供審理之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1 二 、旨揭聲請人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前段、第74條 、建築物使 

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8條第5款及貴部78年8月24日台（ 

7 8 )内營字第727291號函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，請惠示卓 

見 。

三 、 又何謂「套繪管制」？套繪管制之性質、目的、功能、效果 

與法律依據何在？人民財產權之行使有無因「套繪管制」而

^ 受影響？其理由何在？

四 、 檢附前開釋蕙聲請書及確定終局判決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

102年度訴字第401號判決）影本各1份供參。

正 本 ：内政部

副 本 ：

電 子 交 換 ：内政部

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
襠 钱 

保存年閗

内 政 部 函

地 址 ：10556臺北市八德路2段 342號 （營建

署 ）
聯 絡 人 ：蔡志样 

電 話 ：02-87712345轉2702 

電子郵件：chih-shiang@cpami.gov. tw 
傳 真 ：02-87712709

年 夕 月 6 曰 

會 台 字 第 —/\號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 曰 期 ：中華民國105年5月1 3曰 

發 文 字 號 ：内授營建管字第1050806658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 主 旨 （請至http://edoc.cpami.gov.tw下載）

主旨：為大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2258號劉鴻志聲請解釋憲法 

，請本部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1案 ，復如附件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依據貴秘書長105年3月24日秘台大二字第1050007987號函

辦理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 本 ：内政部法規委員會、營 建 署 （建築管理組） （均含附件）

第1頁，共1頁 *G010512896*
大 法 官書記處 105/05/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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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2258號劉鴻志聲請解 

釋憲法，請本部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1 案研處情形

一 、本部 78年 8 月 2 4 日台（7 8 )内營字第727291號函係本部 

本於中央主管建築機關之地位，就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， 

其增設停車空間，得否設置於相鄰之空地疑義，所為闡明 

法規原意之解釋，該函意旨核與建築法規定相符：

(一） 依據建築法（附件1) 第 73條第2 項 、第4 項規定：

「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，其有變更使用 

類組或有第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、防火區劃、 

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

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，應申請變.更吏用執照。」、「第、

2 項建築物之使用類組、變更使用之條件及程序等事 

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。」第 74條規 

定 ：「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，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

各件：一 、建築物之原使用執照或謄本。二 、變更 

用途之說明書。三 、變更供公眾使用者，其結構計 

算書與建築物室内裝修及設備圖說。」本部依建築 

法第73條第4 項授權訂定之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 

使用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，附件2 ) 第8條第 5 款 

規定：「本法第73條第2 項所定有本法第9條建造 

行為以外主要構造、防火區劃、防火避難設施、消 

防設備、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 

者 ，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如下：……五 、建 

築物或法定空地停車空間之汽車或機車車位之變 

更 。...」

(二） 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（附件3 ) 第 59 

條規定：「建築物新建、改建、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，



依都市計晝法令或都市計晝書之規定，設置停車空 

間。其未規定者，依下表規定。」有關建築物用途 

變更為公共浴室，其停車空間依同編第59條附表第 

一類標準設置。同編第59條之1 第 1款規定：「停 

車空間之設置，依左列規定：一 、停車空間應設置 

在同一基地内。但二宗以上在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 

之基地同時請領建照者，得經起造人之同意，將停 

車空間集中留設。」

(三）另關於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，其增設停車空間，得 

，否設置於相鄰之空地疑義1 案，經本部78年 8 月 24 

曰台（7 8 )内營字第727291號函（附件4 ) 示 ：「增 

設停車空間設置於鄰地空地，若其使用上無阻碍， 

經套繪列管無重復使用之虞，且經鄰地所有權人同 

' 意使用者，准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59條 、

第 59條之1之規定辦理。」該函係本部本於中央主 

管建築機關之地位，就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，其增 

設停車空間，得否設置於相鄰之空地疑義，所為闡 

明法規原意之解釋，該函意旨核與建築法規定相 

符，且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亦採相同見解並予以援用。

二 、套繪管制之目的在於落實建築法第11條 「應留設之法定空 

地非依規定不得重複使用」之查核管制：

(一）依據建築法第11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建築基地，為 

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

地 。...應留設之法定空地，非依規定不得分割、

移轉，並不得重複使用；……」次按「建築物所應 

保留之空地，自為建築基地之一部分，其與建築基 

地有不可分離之關係至為明顯。又依同法第30條之 

規定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應備具供作建築使用之土



•地權利證明文件以為主管建築機關審核發照之依 

據 ，故在建築法適用範圍内之土地其已作為建築基 

地使用者，應禁止其再重複作建築使用，并不得任 

意為地籍上之分割，法定空地重複作建築使用者以 

違建論處。」本部 68年 9 月 1 4日台内營字第17033 

號函（附件5 ) 釋有案。

(二）按本部首揭7 8年 8 月 2 4 曰函係針對二宗以上在同 

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之基地同時請領建造執照或變更 

使用執照時，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之管制事項，所 

稱 「套繪管制」，意指於築執照及地籍套繪圖上， 

將已興建、未興建建築物及設置停車空間之土地分 

別著色標示，以落實建築法第11條 「應留設之法定 

空地非依規定不得重複使用」之查核管制，該土地 

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重複作建築使用。

三 、增設停車空間設置於鄰地空地，得經鄰地所有權人出具土 

地使用權同意書，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i i 套繪管制：

(一）按建築法第30條規定：「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 

項執照時，應備具申請書、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、工 

程圖樣及說明書。」次按「建築法第30條所稱之『土 

地權利證明文件』，係指起造人取得土地提供建築使 

用之一切權利文件，如建築使用自有土地之所有權 

狀 ，使用他人土地建築之同意書、契約書均屬之， 

此項權利證明文件是否合法有效，應就其内容認定 

之 。」本部 65年 8 月 3 1 日台内營字第696214號函 

(附件6 ) 示 。另有關建築法第30條規定應備具之 

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得否有使用期 

限之標示案，本部80年 3 月2 2日台（8 0 )内營字 

第 907380號函（附件7 )示以：「本案土地使用權同



意書同意依來函說明三處理意見：『除臨時建築，其 

土地同意使用期限得與建築物使用期限相同外，一 

般申請建築案件，基於建築物使用期限不確定，其 

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似不宜附有同意使用期限。』辦 

理 。」

(三）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1 第 1 

款 、本部上揭78年 8 月 2 4 日、65年 8 月 3 1 日、80 

年 3 月2 2 日函示以，二宗以上在同一街廓或相鄰街 

廓之基地同時請領建造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，得經 

起造人或鄰地所有權人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將 

停車空間集中留設並套繪管制，且該土地使用權同 

意書似不宜附有同意使用期限。

四 、增設停車空間設置於鄰地空地，鄰地所有權人申請解除套 

繪管制，應依建築法第73條及本辦法第8 條規定辦理，如 

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發生私權爭議，應循司法途徑解決：

(一） 按建築物或法定空地停車空間之汽車或機車車位之 

變更，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，建築法第73條第2 項 

及本辦法第8 條第 5 款已有明文。增設停車空間設 

置於鄰地空地，鄰地所有權人申請解除套繪管制，

• 將變更停車空間，應依建築涂第73條及本辦法第8

條規定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，始可解除套繪管制。

(二） 次按「『建築法第74條……並未規定申請變更使用 

執照，應檢附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。惟建築物申請 

變更使用執照，除應符合前揭建築法規定外，並應 

依地方政府訂定之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有關規定辦 

理 ，……是有關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，依地方 

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應檢附之權利證明文件，如 

有疑義，宜由地方主管建築機關依其建築管理自治



條例之規定補充解釋，並據以執行，以符法制。……』 

本部92年 5 月 3 0 日台内營字第0920086991號函附 

會議結論業有明釋。本案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，查建 

築法並無規定僅限於建築物所有權人始得提出申 

請 ，至其所應檢附之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，請依上 

開函釋規定辦理。」本部營建署9 5年 7 月2 4曰營 

署建管字第0950035539號函（附件8 ) 釋 。申請變 

更使用執照，並非僅限於建築物所有權人始得提出 

申請，其所應檢附之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，由地方 

主管建築機關依其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補充解 

釋並據以執行。

(三）另按「建築法第30條所稱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，包 

括以土.地提供為建築使用之同意書在内。此項同意 

為司法上權義關係，其爭訟既經判決確定，自應從 

其判決辦理」，本部 66年 12月 2 7 日台内營字第 

766261號 函 （附件9 ) 釋 。增設停車空間設置於鄰 

地空地，經鄰地所有權人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 

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並套繪管制，如土地使用權同 

意書發生私權爭議，應循司法途徑解決。

五 、綜上，本部首揭7 8年 8 月 2 4 日函意旨核與建築法規定相 

符 ，該函所稱套繪管制之目的在於落實建築法第11條 「應 

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重複使用」之查核管制，其 

申請解除套繪管制，應依建築法第73條及本辦法第8 條規 

定辦理，如發生私權爭議，應循司法途徑解決。另據臺中 

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401號判決事實及理由四 

(三）4 載明：「原 告 （聲請人）出具系爭土地之同意書予 

訴外人陳麗伶，將系爭土地全部面積提供系爭建物申請使 

用執照變更，該同意書之備註攔雖記載：『僅供停車使用』，



惟該同意書之事由攔略載：其同意將系爭土地全部面積提 

供訴外人陳麗伶作為（系爭建物之）空地停車，並為申請 

•(變更使用）執照，……系爭土地既經套繪管制，供鄰地 

之系爭建物作為停車空間，因此即發生建築法令之規制效 

力 ，嗣後原告即不能將系爭土地作為與該規制效力衝突之 

使用；且原告上開同意書中並未記載其同意訴外人陳麗伶 

於系爭建物設置停車空間之期限；再者，系爭土地若解除 

套繪管制，將變更鄰地系爭建物之停車空間，應依建築法 

第 73條第2 項及變更使用辦法第8 條規定'，申請變更鄰地 

系爭建物之使用執照，始可解除套繪管制。故於前開程序 

完成前，被 告 （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）以 102年 2 月27 

日函否准原告102年 1 月 2 2曰申請書之申請，揆諸前揭規 

定及說明，自屬有據。……另被告為該否准之處分，其所 

適用之法令，主要為建築法第73條第2 項前段、第 74條 、 

及内政部依建築法第73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變更使用辦法 

第:8條第5 款 （法規命令）等規定，而非單純適用内政部 

7 8年 8 月 2 4 日函釋意旨。……」業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

判決在案，本部無意見。

六 、復查「增設停皁空間設置於空地時，……應依本部89年 4 

月 2 7 日台89内營字第8983167號函說明二『如以土地租 

賃契約為土地權利證明文件申請建築，•為保護善意第三者 

權益，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上註明以供 

建築為目的使用之租賃契約為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』之規 

定 ，於申辦變更使用執照上註記其停車空間係以土地租賃 

方式提供使用及租賃期限辦理。」為本部91年 7 月 2 4曰 

台内營字第0910085102號函（附件10 )所明示。另關於 

原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1規定集中留 

設停車空間之土地，因土地租賃期限到期，擬變更至其他



空地上設置是否適法1 案 ，前經本部營建署92年 10月 7 

曰營署建管字第0920059015號 函 （附件11 )示 ：「『二宗 

以上在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之基地同時請領建照者，得經 

起造人之同意，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』為建築技術規則建 

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1 第 1 款所明定，另依建築法第 

73條第2 項規定『……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、防 

火區劃、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 

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，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』，原依建築 

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1規定集中留設停車空 

間之土地，因土地租賃期限到期，擬變更至其他空地上設 

置 ，應依建築法第73條第2 項規定申請變更使用執照，並 

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上開規定。」本案得否適用本部上開 

91年 7 月 2 4日函及本部營建署上開92年 10月 7 日函， 

因涉個案事實認定，應由臺中市政府本於權責依法認定核 

處 。

七 、前揭說明之相關案卷如后，檢附卷證資料之影本均與原本 

無異，供請參考。

(附件1 ) 建築法部分條文 

(附件2 )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

(附件3 )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 

(附件4 ) 内政部7 8年 8 月 2 4 日台（7 8 )内營字第727291 

號函 ‘

(附件5 ) 内政部6 8年 9 月 1 4日台内營字第17033號函 

(附件6 ) 内政部65年 8 月 3 1 曰台内營字第696214號函 

(附件 7 ) 内政部80年 3 月 2 2 日台（8 0 )内營字第907380 

號函

( 附 件 8 ) 内政部營建署9 5 年 7 月 2 4 曰營署建管字第



. 0950035539 號函

(附件9 ) 内政部66年 12.月2 7曰台内營字第766261號函 

(附件10)内政部91年 7 月2 4日台内營字第0910085102號 

函

( 附件 1 1 )内政部營建署9 2 年 1 0 月 7 曰營署建管字第 

0920059015 號書函



抄 本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一類，不加密）

司法院秘書長

檔 號 ： 

保存年 限 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 124號
承 辦 人 ：涂人蓉
電 話 ：（02)2361-8577轉 196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發 文 曰 期 ：中華民國108年 3月2 8曰 

發 文 字 號 ：秘台大二字第1080008582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文

主旨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258號劉鴻志聲請解釋憲法案， 

請於函到5日内，提供貴府82年10月16日中工建使字第44699 

號函影本過院參辦，俾供審理之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檢附貴府102年度訴00401號之行政訴訟答辯狀（中市都管字 

第1020162276號）影本1份供參。

正 本 ：臺中市政府 

副 本 ：

電 子 交 換 ：臺中市政府

第1負



臺 中 市 政 府 函

檔 號 ： 

保存年限：

地 址 ：4030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

承 辦 人 ：郭曜逵 

電 話 ：04-22289111 〜64363 

傳 真 ：04-222fi4fi83

一 A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 主 旨 （附 件 、本府82年 10月1 6日中工建使字第44699號准予變更使用核准函稿 

影本1 份 ）（1080072076—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82年10月16日中工建使字第44699號准予變更使 

用核准函稿影本供參辦，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復司法院秘書長108年3月28日秘台大二字第1080008582號

函 。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 文 日 期 ：中華民國108年 3月2 9曰 

發 文 字 號 ：府授都管字第1080072076號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
/〇g年 令 月 / 曰 

會 台字第 / 2 2 亡 《 號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
副本：本局使用管理科雙麟蹲

第1頁 *G010809051* 
大 法 官 書 記 處 108/04/01

G0108090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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